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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材料、零部件、机载设备（下面简称“产品”）在

装机前需获得适航批准。对于国内和国外进口产品，其批准

要求和方式有所不同。国内外产品在适航批准过程中遇到不

少问题，有必要研究分析产品的适航批准方式及其差异性。

根据相关适航规章，民用航空材料、零部件、机载设备

的适航批准方式有 5 种[1]，因此，需要对这 5 种不同批准方

式进行差异分析，明晰适航审查部门的要求，为产品供应商

和主机厂应该如何选择适宜的适航批准方式提供建议，为产

品的合格审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1 适航批准的 5种方式
据中国民用航空规章 CCAR-21-R3《民用航空产品和

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1]，民用航空材料、零部件、机载设备

的适航批准方式有 5 种：

（1）颁布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准书（CTSOA）；

（2）颁布零部件制造人批准书（PMA）；

（3）随航空器型号合格审定（TC）、型号设计批准合格

审定、补充型号合格审定（STC）和改装设计批准合格审定

一起批准（下面简称“随机”）；

（4）随航空器型号认可合格审定（VTC）、补充型号认

可合格审定（VSTC）一起批准；

（5）颁发设计批准认可证（VDA）。

2 产品批准方式的差异
5 种批准方式中，第 1 种是对国内和欧洲进口产品的技

术标准规定（ETSO）产品的批准，第 2、3 种是对国内产品

的批准，而第 4、5 种则是对进口产品的认可批准，且进口产

品批准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产品供应商所属国已经与中国签

署了进出口适航协议或备忘录，否则中国适航当局不予进行

认可批准。这 5 种批准方式的具体差异如下。

2.1 适用对象不同

CTSOA 是适航当局颁发给供应商，以证明其产品的

设计和生产符合中国相应的技术标准规定（CTSO）要求。

CTSOA 适用于技术标准规定包括的所有产品和欲申请

CTSOA 的所有 ETSO 产品[2，3]。

PMA 适用于欲安装在已获得型号合格证的民用航空产

品上作为加改装或更换用的零部件，也适用于已获得装机批

准的任何 CTSO 产品中零部件的替换件。

随机批准适用于欲安装在特定型号民用航空器上的产

品，并随该航空器一起进行型号合格审定或补充型号合格审

定。航空器取得了型号合格证或补充型号合格证，则安装在

其上面的设备也同时随机批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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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VTC/VSTC 批准的产品同样适用于欲安装在特定型

号民用航空器上的产品，且该航空器为首次进口中国的产

品。在其进口中国前，随该航空器一起进行型号合格审定或

补充型号合格审定[5]。

VDA 是中国适航当局颁发给首次单独进口的技术标准

规定（TSO）产品，对其设计进行认可的一种批准书，用来证

明该进口 TSO 产品的设计符合中国适航当局的适航要求。

VDA 是对进口产品的一种通用性的适航批准，已取得 VDA

的产品在按照中国适航当局的有关规定取得相应的安装批

准后，可以安装到中国某特定型号的航空器上。

2.2 适航审查的审定基础或技术标准不同

取 CTSOA 产品的审定基础，申请人可直接：（1）采用

CTSO 标准作为产品技术标准的审定基础；（2）无 CTSO，需

以 AC-37-01《中国民用航空技术标准规定汇总（草案）》中建

议的技术标准规定（草案）或国际上相应的现行有效的 TSO

标准（另行批准除外）为参考，向适航当局提交一份最低性能

标准的建议书，通过审查后作为产品的适航审定基础。

PMA 产品的审定基础，其技术标准（包含适用的适航

条款）应与已批准的对应产品一致，该技术标准可由原产品

持有者转让，也可自行制定，但必须取得航空器设计者的认

可。加装产品的审定基础需经适航当局批准[6]。

随机产品的审定基础是按照飞机的总体设计要求制定

的产品技术规范或技术标准要求，其中可能包括国军标、航

标、适航规章和 CTSO 标准要求。

随 VTC/VSTC 批准产品的审定基础与随机产品类似，此

外还可能增加中国适航当局规定的附加技术条件，其中可能包

含：由两国适航要求和环保要求差异所确定的附加要求、专用

条件、等效安全、豁免、强制适航性措施、中文标记标识等。

取 VDA 产品的审定基础是出口国适航当局原有的审

定要求，加上中国适航当局规定的附加技术条件。但该附加

技术条件不是两国适航要求的差异，而是基于预期的特定安

装要求、特定性能要求、特定使用和维护要求确定的附加要

求，还可能包括基于该零部件相关的使用经验和强制适航性

措施而确定的附加要求。

2.3 申请、审查及批准方式不同

取 CTSOA 的产品，由产品制造人按规定格式和内容直

接向适航当局提出申请（对于欧洲进口 ETSO 产品，所有资

料需通过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转送），审查组根据申请

的项目确定审定基础，并进行工程和质量控制系统的审查，

工程审查包含工程资料、试验和制造符合性检查，审查组审

查完毕提交审查报告后由适航当局决策批准与否，批准后颁

发 CTSOA 证书。

CTSOA 不包含安装批准，安装批准方式有：

（1）欲安装在中国注册的进口民用航空器上，需按 

AP-21-15《进口民用航空器重要改装设计合格审定程序》获

得安装批准；

（2）欲安装在中国注册的国产民用航空器上，需按 

AP-21-AA-2011-03-R4《航空器型号合格审定程序》或 

AP-21-14《补充型号合格审定程序》获得安装批准；

（3）由适航当局确定的其他批准方式。

对于欲申请 PMA 的产品，根据申请设计批准类型的不

同，分为 3 类：

（1）若零部件已随 TC/STC 或重要改装设计批准（MDA）

一起获得批准，需向适航审查组提交已获得的相应批准证明

文件及工程资料（如技术协议），审查组进行核实后批准。

（2）若零部件依据设计转让协议进行批准，需向审查

组提交能保证该零部件与已批准零部件同一性的工程资料

（如图纸、技术规范、检验程序等），审查组进行审查后批准。

此类型侧重于对于生产制造方面的审查。

（3）若零部件需采用计算、分析和试验等方式验证全面

符合性，需向审查组提交能保证该零部件与已批准零部件同

一性的资料（如审定基础、分析报告、试验报告等）。此类型

侧重于对计算分析和试验验证方面的审查。

随机批准的产品不需要产品制造人单独向适航当局提

出申请，在航空器申请 TC/STC 时，会附上一份随机产品的

清单，当航空器取证后，该清单即是随机产品已批准的证据。

随 VTC/VSTC 批准的产品申请、审查和批准方式与上

述类型类似，其认可审查的重点在于取 VTC/VSTC 的航空

器原有审定基础与中国适航要求产生的附加技术条件。附

加技术条件由 VTC/VSTC 申请人、出口国适航当局与中国

适航当局三方协调确认。若已确定的附件技术条件与该产

品有关，则该产品需对其进行补充验证。当进口航空器通过

VTC 或 VSTC 批准后，其随机产品也随之一并批准。

欲取 VDA 的产品，需由其出口国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

准书（TSOA）或等效文件的持有人按照双边协议约定的方

式向中国适航当局提出申请，审查组会按照双边协议约定的

方式，进行资料审查和实地审查。其认可审查的重点也在于

附加技术条件。除此之外，审查组还会确定并关注如关键重

要结构和功能之类的重要评审项目。审查完毕后提交审查

报告后由中国适航当局决策批准与否，适航当局批准后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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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及工程资料（如技术协议），审查组进行核实后批准。

（2）若零部件依据设计转让协议进行批准，需向审查

组提交能保证该零部件与已批准零部件同一性的工程资料

（如图纸、技术规范、检验程序等），审查组进行审查后批准。

此类型侧重于对于生产制造方面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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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于对计算分析和试验验证方面的审查。

随机批准的产品不需要产品制造人单独向适航当局提

出申请，在航空器申请 TC/STC 时，会附上一份随机产品的

清单，当航空器取证后，该清单即是随机产品已批准的证据。

随 VTC/VSTC 批准的产品申请、审查和批准方式与上

述类型类似，其认可审查的重点在于取 VTC/VSTC 的航空

器原有审定基础与中国适航要求产生的附加技术条件。附

加技术条件由 VTC/VSTC 申请人、出口国适航当局与中国

适航当局三方协调确认。若已确定的附件技术条件与该产

品有关，则该产品需对其进行补充验证。当进口航空器通过

VTC 或 VSTC 批准后，其随机产品也随之一并批准。

欲取 VDA 的产品，需由其出口国技术标准规定项目批

准书（TSOA）或等效文件的持有人按照双边协议约定的方

式向中国适航当局提出申请，审查组会按照双边协议约定的

方式，进行资料审查和实地审查。其认可审查的重点也在于

附加技术条件。除此之外，审查组还会确定并关注如关键重

要结构和功能之类的重要评审项目。审查完毕后提交审查

报告后由中国适航当局决策批准与否，适航当局批准后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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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A 证书。VDA 同样不包含安装批准，其安装批准方式同

CTSOA 产品相同。

另外，对于进口产品（包含随 VTC/VSTC 产品和取

VDA 产品）来说，供应商在向中国适航当局提交符合性验

证资料时，需按 AP-21-AA-2012-03《接受国外符合性资料

政策指南》评估符合性验证资料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并评估

该资料是否能表明对适航标准的符合性。随后提交资料，由

审查组确认这种符合性[7]。

2.4 销售方式不同

（1）CTSOA

产品可单独对外销售。经过安装批准，已取得 CTSOA

的产品可安装到某特定型号的航空器上，且供应商可持批准

书将产品销往有双边协议的国家。

（2）PMA

产品可单独对外销售。但一个 PMA 产品只能与一个

特定型号的航空器配套，若要在多个不同型号的航空器上使

用，需申请多个 PMA。

（3）随机

已取得随机批准的产品，仅限于与该型号的航空器配

套使用，若该产品欲在其他型号的航空器上使用，供应商需

申请适用于其他型号的 PMA。

（4）随 VTC/VSTC

随进口航空器批准的随机产品，也仅限与该型号的航

空器配套使用，若该产品欲安装在国内某未取 TC 证的航空

器上，需重新随该航空器的 TC 证进行批准。

（5）VDA

产品可单独销售给中国的航空器。若要安装到中国某

特定型号的航空器上，需按不同的航空器类型经过适航当局

的安装批准。

3 不同批准方式下供应商和主机厂的职责
通过比较这 5 种产品批准方式，可以看出，供应商和主

机厂承担的责任不同。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5种批准方式的责任方

Table 1　The responsible parties of five approval modes

责任方 CTSOA PMA 随机 随 VTC/VSTC VDA

供应商 √ √ √ √ √

主机厂 √ √

取 CTSOA、PMA 和 VDA 批准书的产品，从其审定基

础、设计、制造到接受适航当局的审查，责任主体均为供应商

本身。由供应商作为独立的申请人，向适航当局提出取证申

请，并提供取证相关资料，其证后管理和更改控制由适航当

局进行管控。对于进口产品来说，若取 VDA 时产品要安装

到中国某特定型号的航空器上，该型号航空器主机厂可以配

合供应商完成审查。

对于随机产品和随 VTC/VSTC 产品来说，技术要求的责

任主体为主机厂，但设计和生产的责任主体为供应商，主机厂

则对其质量进行监督。在接受适航当局的审查时，整个产品

的责任主体均为主机厂，但供应商要配合主机厂完成适航当

局的审查，如提供图纸、试验报告、适航符合性说明报告等。

4 批准方式的选择
对于产品供应商来说，在选择某种批准方式时，需要考

虑销售目标、经济效益和适航批准的可行性这 3 个因素。

一般来说，满足 CTSO 的产品最好取 CTSOA。虽然

适航当局对于 CTSOA 的审查比较严格，花费不少，但有

CTSOA 的产品通用性比较强，可以用于不同型号的航空

器，批量大，市场竞争能力较强。但是，若某新研制产品有

CTSO，但批量不大又仅与欲安装的航空器配套，考虑到经

济性，供应商会选择随机批准。

选择取 PMA 的产品主要和其销售目标有关：（1）供应

商若想将其产品作为加 / 改装或更换用的零部件安装在某

已取证的航空器上，就必须针对该型号取 PMA；（2）随机产

品只能销售给该型号的主机厂，若其供应商想独立将自己

的产品直接销售给飞机运营商和维修单位，也需要取 PMA。

无论哪种销售目标，都是为了扩大市场，赚取更多的收益。

没有 CTSO 的产品必须随机批准。对于较为复杂且在

航空器上与其他系统交联和界面较多且与航空器配套专用

性强的新研制机载设备，由于一般没有对应的 CTSO，且通

用性差，也采用随机批准方式。

对于进口产品的国外供应商来说，若其产品已有该国的

TSOA：（1）想扩大在中国的市场，TSO 产品可取 VDA，ETSO

产品可取 CTSOA；（2）只想安装在国内某特定型号的新研制

航空器上，不值得取 VDA，则随该航空器一起进行批准。若

随 VTC/VSTC 产品欲安装在国内新研制航空器上，也需随机

进行批准，由该主机厂对国外供应商进行审查，且对于两国适

航规章中无差异的部分，主机厂通常不会要求重新进行验证。

5 结束语
通过对适航规章中提供的 5 种适航批准方式进行研究

和总结，对材料、零部件、机载设备的供应商的批准方式的选

择提供了建议。供应商应认识到适航取证工作的重要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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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A 证书。VDA 同样不包含安装批准，其安装批准方式同

CTSOA 产品相同。

另外，对于进口产品（包含随 VTC/VSTC 产品和取

VDA 产品）来说，供应商在向中国适航当局提交符合性验

证资料时，需按 AP-21-AA-2012-03《接受国外符合性资料

政策指南》评估符合性验证资料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并评估

该资料是否能表明对适航标准的符合性。随后提交资料，由

审查组确认这种符合性[7]。

2.4 销售方式不同

（1）CTSOA

产品可单独对外销售。经过安装批准，已取得 CTSOA

的产品可安装到某特定型号的航空器上，且供应商可持批准

书将产品销往有双边协议的国家。

（2）PMA

产品可单独对外销售。但一个 PMA 产品只能与一个

特定型号的航空器配套，若要在多个不同型号的航空器上使

用，需申请多个 PMA。

（3）随机

已取得随机批准的产品，仅限于与该型号的航空器配

套使用，若该产品欲在其他型号的航空器上使用，供应商需

申请适用于其他型号的 PMA。

（4）随 VTC/VSTC

随进口航空器批准的随机产品，也仅限与该型号的航

空器配套使用，若该产品欲安装在国内某未取 TC 证的航空

器上，需重新随该航空器的 TC 证进行批准。

（5）VDA

产品可单独销售给中国的航空器。若要安装到中国某

特定型号的航空器上，需按不同的航空器类型经过适航当局

的安装批准。

3 不同批准方式下供应商和主机厂的职责
通过比较这 5 种产品批准方式，可以看出，供应商和主

机厂承担的责任不同。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5种批准方式的责任方

Table 1　The responsible parties of five approval modes

责任方 CTSOA PMA 随机 随 VTC/VSTC VDA

供应商 √ √ √ √ √

主机厂 √ √

取 CTSOA、PMA 和 VDA 批准书的产品，从其审定基

础、设计、制造到接受适航当局的审查，责任主体均为供应商

本身。由供应商作为独立的申请人，向适航当局提出取证申

请，并提供取证相关资料，其证后管理和更改控制由适航当

局进行管控。对于进口产品来说，若取 VDA 时产品要安装

到中国某特定型号的航空器上，该型号航空器主机厂可以配

合供应商完成审查。

对于随机产品和随 VTC/VSTC 产品来说，技术要求的责

任主体为主机厂，但设计和生产的责任主体为供应商，主机厂

则对其质量进行监督。在接受适航当局的审查时，整个产品

的责任主体均为主机厂，但供应商要配合主机厂完成适航当

局的审查，如提供图纸、试验报告、适航符合性说明报告等。

4 批准方式的选择
对于产品供应商来说，在选择某种批准方式时，需要考

虑销售目标、经济效益和适航批准的可行性这 3 个因素。

一般来说，满足 CTSO 的产品最好取 CTSOA。虽然

适航当局对于 CTSOA 的审查比较严格，花费不少，但有

CTSOA 的产品通用性比较强，可以用于不同型号的航空

器，批量大，市场竞争能力较强。但是，若某新研制产品有

CTSO，但批量不大又仅与欲安装的航空器配套，考虑到经

济性，供应商会选择随机批准。

选择取 PMA 的产品主要和其销售目标有关：（1）供应

商若想将其产品作为加 / 改装或更换用的零部件安装在某

已取证的航空器上，就必须针对该型号取 PMA；（2）随机产

品只能销售给该型号的主机厂，若其供应商想独立将自己

的产品直接销售给飞机运营商和维修单位，也需要取 PMA。

无论哪种销售目标，都是为了扩大市场，赚取更多的收益。

没有 CTSO 的产品必须随机批准。对于较为复杂且在

航空器上与其他系统交联和界面较多且与航空器配套专用

性强的新研制机载设备，由于一般没有对应的 CTSO，且通

用性差，也采用随机批准方式。

对于进口产品的国外供应商来说，若其产品已有该国的

TSOA：（1）想扩大在中国的市场，TSO 产品可取 VDA，ETSO

产品可取 CTSOA；（2）只想安装在国内某特定型号的新研制

航空器上，不值得取 VDA，则随该航空器一起进行批准。若

随 VTC/VSTC 产品欲安装在国内新研制航空器上，也需随机

进行批准，由该主机厂对国外供应商进行审查，且对于两国适

航规章中无差异的部分，主机厂通常不会要求重新进行验证。

5 结束语
通过对适航规章中提供的 5 种适航批准方式进行研究

和总结，对材料、零部件、机载设备的供应商的批准方式的选

择提供了建议。供应商应认识到适航取证工作的重要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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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己单位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对经济、方便的取证方式，

了解其取证流程和审查要点，高度重视适航当局的审查，以

确保取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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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five airworthiness approval modes of civil aviation material、parts and airborne equipment， the 

comparison of their applicability， certification basis and certification procedure was made. The responsibilities which 

suppliers and aircraft manufacturers should take were studied. Furthermore， a suggestion was proposed to the 

material， parts and airborne equipment suppliers for choosing suitable approval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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